
2000年9月14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

利用职权收授巨额贿赂被判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建

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因腐败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

高的领导干部。此事在全社会引发的震动是不言而喻

的，振奋之余，也给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回顾这些年

来，从首钢的管志成到贵州的阎健宏，从广西的李乘

龙到海南的戚火贵，从王宝森到胡长清、成克杰，一个

又一个领导干部在腐败的道路上“前赴后继”，纷纷走

上了“不归路”。站在时代的高度看中国的反腐败斗

争，成绩固然是显著的，但“前车”刚覆，“后车”又倒的

现象也需要我们反思：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卷进去?“杀

一”能够“儆百”吗?遵循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论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新时期

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从

已揭露出的大案要案看，有必要对我们以往反腐败斗

争的一些思路作重新审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是刑罚在防治腐败中如何定位。本文试就此作初步

探讨。

一、反腐败中刑罚手段的适用

用刑罚手段惩治腐败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

腐败措施之一，究其学理基础，源于刑罚作为惩治已

然犯罪和防止未然犯罪的重要工具，已被犯罪学所证

实。就本质而言，腐败作为公共权力的滥用，也是国家

公职人员的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机理看，公职人员

职务犯罪较一般经济犯罪更具危害性，因为它不仅直

接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物质利益，而且会损害国

家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恶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不仅是犯罪，而且是重

罪。重罪用重刑，完全符合罪刑适应的原则要求。一般

说来，职级越高的公务员，其腐败造成的危害越大，

“杀”作为刑罚惩处最严厉、最具暴力性的手段也就越

适用于他(她)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惯用语
指向大腐败分子也非常贴切。

进一步说，用刑罚手段及时惩治如贪污贿赂等腐

败现象，可以使实施腐败行为的人在最短的时限内受

到惩罚，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少受或免受侵害；

同时，它可以使社会中潜在的具有腐败意念的人受到

警告，让其知道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法律所不容，一

旦实施将受到法律制裁，从而起到震慑、预防作用。

“杀一儆百”一方面提出了严惩已然犯罪——“杀”，另
一方面强调了未然犯罪的警示——“儆”，因此，在对

付腐败犯罪过程中，这一提法很自然地为多数人接

受。

但是，在理论上刑罚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不

能说明这种手段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总是有效的。这一

方面缘于刑罚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法治基础条

件，另一方面，刑罚惩治手段本身亦有局限性。全面理

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刑罚在防治腐败中的定

位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反腐败斗争

中努力完善法制体系，不断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罚惩

治力度。迄今为止，各种腐败犯罪行为都已被纳入了

刑罚惩治范围，为数不少的腐败分子被判处重刑，直

止死刑。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腐败现

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仍

呈蔓延趋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哲学在众

多腐败分子身上一再被映证，这多少让“杀一儆百”的

刑罚手段有些“尴尬”，不少人也因此而困惑。撇开法

治基础条件不论，这反证了一个事实：在反腐败的对

策措施中，人们过高估计了刑罚的作用，而对刑罚的
局限性缺乏足够认识。

二、反腐败中刑罚手段的局限性

刑罚在防治腐败中的局限性，具体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分析。

(一)就惩治犯罪来说，刑罚的功能主要还是体现

为事后预防，相对于犯罪的发生具有滞后性。依据刑

法，我们可以把腐败分子关进监狱、送到刑场，但我们

却不能从制度设计上消除国家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

可能。因而腐败犯罪总会不断滋生，令人防不胜防。著

名学者何清莲以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阎健宏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继任者向明序一年后接

着又出事为例分析道：“其实仔细想一想，就知道这是

因为该位置离钱太近，手中用钱的权力太大，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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